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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

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

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步   驟   說   明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

受 

理 

階 

段 

1.受理案

件 

納稅者申請權利保護事項，其納稅

者權利保護事項申請書【（民）表

一】應載明下列事項，如非本人申

請者，應出具委任書【（民）表二】

並由申請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

章，郵寄或直接向本處暨各分處投

遞 或 連 結 至 網 址

https://www.visual.tax.ntpc.g

ov.tw/TCTBNabo/Customer/Defau

lt.aspx線上申辦： 

壹、申請人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

編號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資

料、設籍或通訊地址及聯絡電

話；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，

其名稱、立案證號、事務所或

營業處所所在地；申請人為外

國人、外國法人或團體者，並

應註明其國籍、護照號碼及相

關證明文件。 

貳、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、代表人

者，其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

編號或護照號碼或其他足以

識別身分資料、住居所、事務

所、就業處所及聯絡電話。 

叁、申請權利保護事項： 

一、溝通協調：申請溝通與協調

事由及稅捐爭議情形。 

二、申訴陳情：行政違失、違反

正當調查程序致損害其權

利之具體事實及其他涉及

行政權益維護之情形。 

1天 納保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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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步   驟   說   明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

 1.受理案

件 

三、救濟諮詢協助：申請諮詢及

協助內容。 

肆、證據。其為文書者應添具繕  

本或影本。 

伍、申請日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審 

核 

階 

段 

2.1 是 否

為本機關

管轄 

納保官應先行就權利保護事項是

否為本處管轄進行審查，如認無管

轄權者，應移送有管轄權之稅捐稽

徵機關辦理，並副知申請人。 

1.溝通協

調及救濟

諮 詢 :56

天 

2.申訴陳

情:26天 

納保官 

2.2 函 送

其他權責

單位或機

關，並副知

申請人 

非屬管轄案件或非納稅者權利保

護事項申請案件，應即將案件移送

有管轄權機關(單位)或其他權責

機關(單位)辦理，並副知或通知申

請人相關辦理情形。 

3.審視是

否受理 

壹、納保官應審視納稅者申請權利  

保護事項是否有下列情形之

一，如有，應不予受理，進入

作業流程 5.處理書撰寫。  

一、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

正或經通知補正，逾期不補

正。 

二、同一權利保護事項之申請事

由，曾經辦理並已明確回復

處理結果，仍重複申請。 

三、非屬權利保護事項。 

四、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或

成立行政訴訟上之和解。 

貳、如納稅者申請事項非屬納稅者

權利保護官辦理納稅者權利保

護事項作業要點第 1款至第 3

款權利保護事項(溝通協調、申

訴陳情、救濟諮詢)範圍者，納

保官應即移送其他權責單位或

機關，並通知申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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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步   驟   說   明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

 叁、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申請案件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納保官得

不作成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處

理書而予以結案，並應答復申

請人： 

一、申請人填具納稅者權利保護

事項撤回申請書【（民）表

三】，撤回申請。 

二、申請人或其代理人無正當理

由，於通知面(協)談期日不

到場，經另訂期日通知，屆

期仍未到場。 

三、如無上開情形則進入作業流

程 6.函復申請人；現場、網

路答復者，文歸檔存查。 

  4.調查審

核 

納保官就程序審查符合規定後，即

依職權就實體部分進行必要之調

查: 

壹、調閱課稅處分、罰鍰處分或其

他處置之相關卷宗資料。 

貳、向納稅者、原查單位或業務主

管單位查詢有關事項或請求

提供相關資料。 

叁、如認有面談必要者，應指定期

日及處所與申請人進行面談

，並得通知權責單位派員到場

說明。 

肆、如認有協談必要者，應依上級

機關及稅捐稽徵機關協談相

關規定辦理，並應通知及協助

納稅者進行溝通與協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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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步   驟   說   明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

5.處理書

撰寫 

壹、如有作業流程 3.審視是否受理

應不予受理情形之一者，應敘

明不予受理原因，陳核至處長

或其指定代理人。 

貳、如認原處理方式尚無違背法 

令或不當且無面(協)談必要者

，即應敘明處理過程及結果，

陳核至處長或其指定代理人。 

叁、有協談必要者，應依上級機關

及稅捐稽徵機關協談相關規定

辦理，並應通知及協助納稅者

進行溝通與協調，及應將處理

過程及結果陳核至處長或其指

定代理人。 

 

結 

案 

階 

段 

6.函復申

請人；現

場、網路答

復者，文歸

檔存查 

壹、處理書經處長或其指定代理人

核定後，納保官應函復申請人

，權利保護事項如為稅捐爭議

及申訴或陳情案件，納保官應

一併將處理意見提供權責單位

審酌。 

貳、進行面談者已於面談時、面談

後現場答復，或以電話、網路

答復申請人，不另函復者，文

歸檔存查。 

3天 納保官 

 

＊處理期限如下： 

1.稅捐爭議之溝通協調：60天。 

2.申訴或陳情：30天。 

3.救濟諮詢協助：60天。 

 


